惠州学院监考守则

一、监考人员应严格执行考场纪律，遵守试卷保密等考试相关的规章制度，认真做好考场的监督、检查工作，保证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二、监考人员应在考试前三十分钟到考生所在二级学院办公室领取试卷、答题纸和草稿纸，并核实考试科目、时间等项目。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及时向考生所在二级学院办公室（或参与监考、巡考的该课程主考教师）移交试卷、答卷。
三、考试开始前，监考人员应当在考场完成以下工作。
1.检查考场，并清理可能影响考试的物品（包括考生带入考场的物品）。
2.组织考生入场。监考人员组织入场时，监考人员应检查学生证件，核对证件照片是否与其本人相符，要求考生对号入座。在考试前十分钟向考生宣读《考场纪律》及其它的考试注意事项。
3.向考生分发答题纸、草稿纸和试卷，指导考生清点试卷页数是否完整，检查试卷是否有污染、破损、漏印或字迹不清等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考生对试题印制不清之处询问时，监考人员应尽力解决，必要时向该课程主考教师咨询后答复，或请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协助解决。但监考人员不应对考题内容作任何解释。
四、考试过程中，监考人员应当做好以下工作。
1.考试开始后，监考人员应提醒考生在试卷、答卷规定的地方，填写考生的姓名、学号（或准考证号）等内容，并与证件核对，检查考生如实填写。
2.考试开始二十分钟后，不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在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中，记录缺考考生的姓名、学号（或准考证号）。
3.考试开始三十分钟内，不允许考生提前交卷离场。三十分钟后，若考生提前离场，应在收回所有考试资料并清点无误后，方能允许考生退场。如无特殊原因，考生退场后不得允许该考生再次进入考场。
4.考试时间结束前十五分钟，监考人员可以提醒考生注意考试结束时间。
5.执行考场纪律。监考人员发现考生违纪时，对轻微的违纪，当面提出口头警告；对《惠州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明确列出的违纪、作弊行为，应当收集有关物证、书证、人证材料，告知违纪、作弊学生本人，并将情况记入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中。对违纪、作弊情节严重，或手段恶劣的，还应立即向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、教务部报告。
6.维护考场秩序。制止与考试无关的人进入考场，制止和消除外界因素对考场的不良影响，确保考试正常进行。
五、考试结束时，监考人员应在考试结束指令发出时，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卷，在原座位配合监考人员收卷。收卷时，监考人员应逐个收齐考生的试卷，认真清点试卷、答题纸和按规定需要收回的其他考试材料，完整地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，并将以上材料上交。
六、在监考工作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，监考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营私舞弊，不准擅离职守，不准作出吸烟、阅读书报、使用手机上网和谈笑等对考试和监考有不良影响的行为。
七、监考人员在执行考试纪律时，既要严肃认真地处理违纪作弊行为，又要注意把握法规和政策界线，维护违纪考生的合法权益，减轻处理违纪对其他考生正常考试的不良影响。

八、监考人员违反考试纪律、监考纪律的，按照《惠州学院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》及相关的规章制度，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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